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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　中共云南省委省直机关工委
中共云南省委老干部局　云南省财政厅　云南省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　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　云南省总工会关于
进一步规范省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干部

工作有关具体事项的通知

省委和省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厅局,各人民团体、各大专院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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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属各事业单位:

为更好贯彻落实党要管党、全面从严治党要求,更好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,根据中央

办公厅 «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»、«关于

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»和省委办公厅 «关

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»、«关于加强新

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»精神,现就规范省直

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干部 (含职工,下同)工作有关具体事项通

知如下.

一、规范干部荣誉退休工作制度

各单位要建立健全干部荣誉退休工作制度.干部退休时,各

单位党委 (党组)负责人或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要与干部进行谈

心谈话,肯定成绩、表达敬意、了解思想、征求意见,提出希望

和要求,引导干部及时调整心态、转换角色.组织人事部门要将

干部工作履历、思想表现、廉洁自律、身体状况、个人爱好、家

庭及社会关系等基本情况转告离退休干部工作部门,宣传介绍退

休后的相关待遇政策规定,共同做好干部管理、党组织关系接转

等工作.干部退休应举行简朴的荣誉退休仪式,可发放不超过

１０００元的纪念品,但不得购买纪检机关明令禁止的物品.特殊

情况如需安排用餐的,不得超过公务接待标准.

二、规范离退休干部日常管理

要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,有针对性地开展党性教育活动,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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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离退休干部党员增强党性观念和党纪意识,坚决反对和抵制各

种错误思潮,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,在大是大非面前旗

帜鲜明、立场坚定,对党忠诚、听党指挥、为党尽责,做到离岗

不离党、退休不褪色.要发挥党组织管理监督作用,引导离退休

干部严格遵守党中央关于讲座、论坛、庆典、刊登、出版、接受

采访、网络行为以及在企业和社会团体兼职 (任职)、继续从业、

出国 (境)审批、因私出国 (境)证件管理、重要情况报告等方

面的纪律规定.要加强纪律教育,发现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,

以及群众对其有不良反映的,要及时谈话提醒,引导离退休干部

特别是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要严守有关纪律规矩,不得妄

议党中央大政方针,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,不得参与非法

社会组织活动,不得利用原职权或职务影响为自己和他人谋取利

益,不得信仰宗教.对违反纪律规矩的,依规依纪严肃处理.

三、规范离退休干部学习活动

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开展 “三会一课”、主题党日,离退休干

部党员学习培训、到红色教育基地和党性教育基地接受党性锻

炼,举办离退休干部读书班、学习培训班,开展各类专题讲座,

组织离退休干部参观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等各类学习活动,原则上

在本单位或本单位涉老学习活动场所开展.如需组织外出开展学

习活动,应以就近就便当日往返为宜,组织学习活动次数各单位

应视具体情况而定,活动期间需安排就餐的,党组织活动可安排

１次就餐,每人每餐不超过４０元,其他学习活动每人每餐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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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４０元,每天不超过８０元.条件允许的单位,可到常驻地外开

展活动,原则上每年不超过１次,每次不超过３天,可根据需要

安排食宿,标准参照在职人员相关规定执行.各单位可为离退休

干部订阅党报党刊或涉老报刊,可根据需要适当购买最新党建理

论辅导书籍等学习资料,供离退休干部日常学习.开展学习活动

不得向其他单位、企业或个人转嫁费用,用餐不得安排烟酒和高

档菜肴,不得组织高消费娱乐、健身活动,不得到有关部门明令

禁止的风景名胜区,不得以学习名义进行公款宴请、公款旅游.

四、规范离退休干部走访慰问活动

要落实走访慰问制度,在重要纪念日、重大庆典和老年节、

元旦春节期间集中走访慰问离退休干部,集中走访慰问可发放慰

问金 (慰问品),慰问标准由各单位结合实际制定,召开离退休干

部座谈会 (茶话会)的,可准备简单的水果点心茶水.看望慰问

生病住院离退休干部,同一人员的慰问金 (慰问品)标准每年累

计不超过２０００元.离退休干部生日可进行慰问,可发放不超过

３００元的生日蛋糕等实物 (或蛋糕券),对８０周岁以上离退休干部

可适当提高慰问标准.对离休干部、部分建国初期参加革命工作

的退休干部和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等可适当提高慰问标准和次数.

五、规范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活动

各单位要积极开展 “银发聚力彩云南”正能量活动,每年可

组织身体状况较好的低龄退休干部积极参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、

助力乡村振兴、助力生态文明、助力民族团结、助力基层治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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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心下一代等志愿服务活动,并提供必要的交通食宿、装备设施

保障.对经单位批准、统一组织驻基层时间累计超过一个月以上

的银发人才,可参照 «关于在乡村振兴中加强对驻村第一书记和

工作队员关爱支持的若干措施»规定或教育部银龄讲学计划的补

贴标准,给予适当生活补贴.

六、规范离退休干部文体活动

各单位每年可视情况适当组织开展丰富健康的老年文体活动.

文体比赛活动,可发放适当的奖金或奖品,每次举办比赛奖励人

数原则上不超过参加活动人数的三分之一,不设置奖项的,可为

参加人员发放适当的纪念品.参加国家级、省级组织的大型文体

比赛 (展演),如需统一安排食宿的,开支范围和标准可按省直机

关四类会议标准执行,如有统一着装要求,可购买或租赁服装

(含鞋帽).各单位每年可适当组织一些适合离退休干部和在职干

部职工共同参加的文体活动,增强相互了解,建设和谐单位.

七、规范离退休干部健康体检和安全保障

应定期组织离退休干部健康体检.省干部保健委员会办公室

服务的保健对象按相关规定执行,其他离退休干部健康体检标准

可参照本单位在职干部职工标准执行.各单位在组织离退休干部

开展各类活动时,要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措施和疫情防控等相关规

定,做好安全预案,安排工作人员服务保障,可根据需要购买人

身安全类保险和提供相关的医护保障.

八、规范离退休干部丧事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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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退休干部逝世后,单位要根据干部管理权限,及时报告有

关部门.离退休干部逝世或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时,所在单位可对

家属进行看望慰问,慰问金标准不超过２０００元,可以单位名义

送花圈.

九、规范离退休干部服务用车保障

按省级及本单位公务用车管理有关规定,经本单位审批程序

并报省级公车平台备案,各单位在离退休干部参加公务活动、集

体学习活动、集体参加去世人员遗体告别活动、走访慰问离退休

干部等为老干部服务保障时,可使用公务用车;在丧事办理过程

中,可根据需要安排公务用车.本单位公务用车无法满足工作需

要的,可向省级公车平台申请用车.

十、规范离退休干部工作经费保障

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、订阅学习资料所需经费,

可以从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工作经费中列支,不足部分可用留存党

费补助,各单位要严格执行党费使用相关规定.其他经费,从离

休干部公用经费、特需经费,退休人员公用经费中列支.缺口资

金,可从各单位部门预算基本公用支出中适当调剂统筹使用.上

述规定的离退休干部各项经费不得在其他保障渠道重复开支,要

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实施细则,提倡务实节俭,严

禁铺张浪费,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,合理支出,账目清楚,符合

财经制度相关规定.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,上级有关部门另有新规定的,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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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从严按要求贯彻执行.省属企业、各州 (市)、中央驻滇单位

可结合本单位本地区实际作出相应规范.

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 中共云南省委省直机关工委

　中共云南省委老干部局 云南省财政厅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　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云南省总工会

２０２２年８月８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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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云南省委老干部局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８月８日印


